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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生產合作社竹林經營碳匯專案計畫書 

一、專案活動之一般描述 

(一)專案名稱 

專案活動名稱：○○林業生產合作社竹林經營碳匯專案 

減量方法範疇別：「類別11：林業」 

版本 日期 修訂內容摘要 

1 113.9.3 新撰寫 

(二)專案參與機構描述 

參與機構名稱 參與單位性質 角色說明 

○○林業生產合作社 - 專案執行者 

(三)專案活動描述 

1.專案活動目的 

本專案位處○○市隸屬於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分署第○○林

班內之莿竹林地，由於當地土壤貧瘠及伐採利用、經濟活動轉型等因素下，

莿竹林遂荒廢至今。 

若能透過良善的竹林經營管理模式，改善當地叢生竹林荒廢問題外，亦

鼓勵竹農或地主透過竹林經營額外獲得之碳匯量，帶動地方社區對於竹林經

營之共識，共同發展竹產業是本專案活動的主要目的。伐採收穫之竹材，若

能充分加以利用於建築、戶外公共休閒娛樂結構設施等方面，取代高耗能之

建材，對於地方環境永續、社區發展及產業經濟活絡，將是未來可期之發展。 

2.專案活動描述 

(1)專案活動地點 

本專案活動地點位處○○市隸屬於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分署

第○○林班內之莿竹林地，約5 ha 的莿竹林地，以2年內或最新的高解析之

航遙測影像，對租地所轄之專案活動邊界內之竹種、竹林分布情形，產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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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分布圖。藉由實地竹林資源調查並輔以無人機技術，蒐集莿竹林現況資

料並清楚界定邊界範圍。本專案莿竹林範圍座標如表1及專案活動位置如圖

1。 

表 1 莿竹林範圍座標(採用 TWD97 TM2 地理坐標) 

莿竹林範圍 X Y 

左下 192117 2528107 

右上 192317 2528586 

 

 

 

 

 

 

 

 

 

 

 (2) 環境描述 

專案活動地點海拔高度介於97至144 m 之間，年平均降雨量約在1,500至

1,800 mm，區域內降雨分佈不均，雨季多集中於6-9月，主要以梅雨及西南

氣流造成之午後雷陣雨，另尚有颱風及熱帶性低氣壓所帶來之豪雨；年平均

氣溫約為23-25℃，年平均濕度約在73-79%，氣候型態屬熱帶氣候，冬季(10

月至翌年)為乾燥期。 

專案地點土地貧瘠，可耕面積有限，土壤屬砂頁岩非石灰性新沖積土，

呈灰色至灰棕色，蓄水力及排水力差，因土壤質地黏重，乾季時土壤堅硬雨

季濕滑。本專案地點的土壤型態屬於砂頁岩非石灰性新沖積土，土壤貧瘠，

○○林業生產合作社於父執輩租賃土地後，餘二十年未經營此片莿竹林地，

叢生竹多呈現密叢生長型態，竹稈間競爭過於激烈，導致竹叢內各稈大小不

圖 1.  專案活動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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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勻，成竹品質不佳，易受蟲害侵擾，產生弱稈，其枯倒竹約占整體竹林的

一半以上。 

3.專案活動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本專案活動是透過竹林經營模式，逐年逐面積伐採更新竹林，調整竹林

整體結構直至竹林結構穩定，每年伐採收穫之幼竹與成竹比例相等。以下透

過環境、社會與經濟三個面向分析本專案活動對永續發展的貢獻。 

在環境生態方面，竹林持續更新，伐除枯老廢竹將有助於提升竹林固碳

能力外，更能穩定本案所在之砂頁岩土壤之邊坡地區及預防森林火災；在社

會發展方面，本案由○○林業生產合作社申請，竹林經營模式可提供穩定的

就業機會，提升當地居民的生活水準和社會福利。此外，推廣竹林經營知識，

也有助於提升社區成員的能力和自給自足的可持續發展意識；在產業經濟方

面，當地竹產業已沒落，但對於建構戶外大型竹結構之產業而言，竹材是綠

色環保資材，莿竹更於早年用於建材，若能逐年產出良好莿竹材，並充分加

以利用，將可帶動地方經濟發展與活絡。 

4.預期減量成果： 

 預期減量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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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專案活動預期減量成果 

專案活動年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tCO2e) 

                  參數 

      年度 

年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ΔCNET,t) 

(tCO2e) 

第 1 年 240.31 

第 2 年 240.31 

第 3 年 240.31 

第 4 年 240.31 

第 5 年 240.31 

第 6 年 32.86 

第 7 年 32.86 

第 8 年 32.86 

第 9 年 32.86 

第 10 年 32.86 

第 11 年 32.86 

第 12 年 32.86 

第 13 年 32.86 

第 14 年 32.86 

第 15 年 32.86 

總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 

(tCO2e) 
1530.15 

計入期總年數 15 

年均排放減量/移除量估計值 

(tCO2e yr-1) 
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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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專案活動之技術說明 

(1)相關文獻說明 

正常竹林在發育過程中，當林分未達鬱閉或立竹密度尚未達過密狀態，

個體之生長應屬逢機，即呈常態分布(呂錦明、陳財輝，1992)，因此正常之

竹林經營，當林分生產力屆至最大值，應即伐採老竹，調整林分密度，留存

適齡之健壯母竹，以紓解高林分密度所引起之競爭(高毓斌、張添榮，1989)。 

「叢生型」的竹林，竹材過熟會在林地自然腐敗，因叢生竹具高鬱閉度

及排他之特性，易造成純林化現象。再者，竹林缺乏管理，老化竹根與地下

莖於土壤中形成空隙使水分無法停留，導致水分不易滲入至土壤，竹叢面積

越大其每叢密度越低，枯死比例越高，胸徑及竹高亦隨竹叢面積之增加而增

加(陳財輝，2011)，也因此，叢生竹林更需清雜撫育整理。 

依據臺南市山坡地竹林資源調查與土地管理之研究訪談顯示，龍崎農戶

傳統以5~6年作為長枝竹及莿竹林(叢生型竹林)之輪伐期，在正常經營管理

方式下，竹林可維持較高的發筍與更新能力，管理者僅需於皆伐後至新竹初

成林期間施以較高頻度之撫育除蔓工作，採伐後之竹林地即可在1、2年內恢

復成林；竹林如逾6年生以上者，發筍能力顯著降低、老竹亦多乾枯死亡，

易形成大量枯死竹桿殘存於林下之情形(葉銘哲等，2016)。 

再者，屏東林區管理處委託之研究報告顯示，莿竹林之伐採強度對於新

竹萌發數目有其影響，伐採強度為100%(皆伐)，隔年之新竹萌發數目增加約

為25.5%；伐採強度為50%(擇伐)，隔年之新竹萌發增加數目約為55.6% (羅凱

安，2020)。於浙江臨安舉辦的竹林生態與經營學術論壇中，叢生竹集約經營

和豐產定向培育理論初步研究(楊宇明等，2009)提到，叢生竹進行散生化經

營，改善叢生竹林成竹質量不佳之情況，主要概念透過竹林經營活動(撫育

作業、立竹密度調整及維護竹林健康)，改善竹叢空間結構與竹叢內竹稈間

距不致於過密，使材用竹林，各稈齡竹比例均勻分布。本專案活動綜合上述

莿竹林(叢生型竹林)經營之研究為基礎，以竹林更新撫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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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體措施 

A.伐採更新方式：在專案活動範圍，

除裸露地外，將莿竹林分布面積分為5個區

域，如圖2，逐年以皆伐方式更新1個區域。 

B.竹叢空間結構調整：皆伐後至新成

林之叢生竹林，清理伐採風倒竹、病蟲竹

及老竹，使竹叢有足夠之空間與光線進行

生長，亦可避免病蟲害發生。 

C.竹叢內竹稈間距不致於過密：竹叢

內稈齡結構逐年調整幼竹與成竹比為1：1，

於發筍期進行伐密留疏，伐弱留強之措施，

避免竹稈過於密集與歪斜，改善成竹品質。 

D.撫育：於伐採後至成林期間，對更新後之莿竹林進行除蔓、清除枯倒

竹等工作。 

於專案執行第5年時，完成整體莿竹林伐採更新之結構調整作業，於專

案執行第6年起，整體竹林叢數與稈數結構趨於目標林分結構，逐年逐面積

伐採更新亦持續進行。伐採更新後，依照前人研究結果，推估莿竹林合理萌

發率與蓄積量，進行莿竹林伐採更新後整體目標稈數與結構調整。 

二、減量方法適用性及外加性分析描述 

(一)專案活動採用之減量方法 

竹林經營碳匯專案小規模減量方法第1版 

(二)適用條件與原因 

表 3. 適用條件與原因 

減量方法適用條件 本專案活動適用原因 

1. 本減量方法適用於以竹林為主之竹

林經營專案，實施專案應符合竹林

專案活動邊界內之竹林鬱閉度高，竹

類佔林分 75%以上，林分密度達每公

圖 2.  莿竹林伐採更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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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範疇與土地合格性之要求。 頃 10,816 culm (含枯死竹)以上，竹林

毗鄰面積大於 0.1 ha，竹林內罕見樹高

超過 6 m以上之喬木。竹稈平均竹高

16.8-17.4 m及竹稈平均胸徑 8.39-8.9 

cm之竹林。地主父執輩於三十年前租

下此地時，就已經是莿竹林地。本專案

活動符合減量方法學對其範疇、竹林

定義與土地合格性之要求，符合規範。 

2. 專案邊界內的喬木，除基於森林保

護之必要措施外，不得伐除。 

專案邊界內罕見樹高超過 6 m以上之

散生喬木。 

3. 專案期間的土壤管理，除經營上之

必要外(如病株移除等)，不採用深翻

根株之方式。 

專案活動以收穫竹稈為主要經營模

式，為使竹稈品質較佳，進行相關經營

措施，因此，本專案活動符合此規範。 

4. 專案期間允許竹林經營相關措施，

其措施須符合竹林經營及水土保持

相關規範要求。 

專案活動之竹林經營措施符合竹林經

營和水土保持相關規範要求。 

5. 專案活動平均每年溫室氣體淨移除

量應小於或等於二萬(20,000)公噸二

氧化碳當量(tCO2e)，且專案淨移除

量需為正值。 

專案活動預估每年碳吸存量小於二萬

(20,00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符

合國內微型規模抵換專案之規範，且

專案淨移除量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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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案邊界內包括的排放源和氣體 

1.專案邊界 

依照方法學之專案邊界是指專案

申請者實施竹林經營活動地理範圍，包

括竹產品生產地點(伐採竹稈時之竹林

地)。經營活動可在不同分散土地進行，

各竹林地毗鄰面積皆應大於0.1公頃。 

本專案2017年航空正射影像圖，如

圖3顯示，除裸露地外，皆為莿竹林地。 

透過實地竹林現勘，發現枯倒老廢

竹比例占整體竹林半數以上，又因莿竹

側枝具倒鉤刺，經營管理不易，整體竹林如圖4顯示，呈現荒廢狀態。 

專案邊界內叢生竹林經營基線和專案活動碳庫計算項目，如表4、表5。

竹產品碳庫是指專案邊界內收穫竹材產製之竹產品進行計量或監測。本專案

邊界內叢生竹林經營活動之基線和專案碳庫計算項目如下： 

表 4. 專案邊界內叢生竹林經營活動之基線碳庫計算項目 

基線碳庫 氣體 是否選擇 說明 

地上部生物量 CO2 是 

本專案為超過 5 年以上未伐採經營

之竹林，符合CDM方法學現存木質

生物量變化不顯著及保守性原則得

忽略不計。 

圖 3. 專案邊界 2017 年航照圖 

圖 4.  專案邊界竹林現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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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部生物量 CO2 否 依照減量方法，不予計算。 

枯死竹、枯落物

及土壤有機碳 
CO2 否 依照減量方法，不予計算。 

竹產品 CO2 是/否 

依照減量方法，若有竹材伐採情況，

應提供資料納入計算。本專案為超

過 5 年以上未伐採經營之竹林，無

收穫竹材，收穫竹產品碳儲存量得

忽略不計。 

表 5. 專案邊界內叢生竹林經營活動之專案碳庫計算項目 

專案碳庫 氣體 是否選擇 說明 

地上部生物量 CO2 是 
本專案依照減量方法，事前估算竹

林地上部碳儲存變化量。 

地下部生物量 CO2 否 依照減量方法，不予計算。 

枯死竹、枯落物

及土壤有機碳 
CO2 否 依照減量方法，不予計算。 

竹產品 CO2 是 

本專案依照減量方法，事前估算竹

林伐採收穫之竹材加工利用碳儲存

量。 

專案邊界內溫室氣體排放源的計算項目為收穫竹材搬出運輸之化石燃

料碳排放及林分生物質燃燒。由於無法預測專案邊界內的火災發生情況，因

此暫不考慮火災造成之專案邊界內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如表6 

表 6. 專案邊界內叢生竹林溫室氣體排放源計算項目 

排放源 溫室氣體 情境 是否選擇 說明 

化石燃料 CO2 專案情境 是 

本專案依減量方法估算收穫

竹材從竹林地搬至竹材集散

地，交通運輸工具燃燒化石

燃料產生的 CO2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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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合格性 

依減量方法之土地合格性，需提供證明文件，證明於專案活動起始前5

年至今，其土地利用狀態已是竹林。本專案提供2017年航遙測影像(圖3)，證

明本專案土地於專案活動起始日前土地已是莿竹林地，且未進行任何竹林經

營活動。亦符合「竹林經營碳匯專案小規模減量方法第1版」對竹林的定義，

即毗鄰面積大於0.1 ha，成竹高度大於2 m 及竹稈胸徑大於2 cm，以竹類為

主的植物群落。散生型竹林，竹類佔林分50%以上；叢生型竹林，竹類佔林

分20%以上。 

(四)基線情境之選擇與說明 

本專案活動之叢生竹林位處○○市隸屬於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分署第○○林班內，由於當地土壤貧瘠及伐採利用、經濟活動轉型等因

素下，竹林荒廢至今，其竹林整體結構以4年生以上之生物量最高、且隨齡

級遞減而減少，其竹林明顯出現生長衰退現象(陳財輝等，2012)，符合本

方法學竹林經營之要件。 

以2017年航空正射影像圖(圖3)顯示，除裸露地外，皆為莿竹林地，透過

實地竹林現勘，發現枯倒老廢竹比例占整體竹林半數以上，因莿竹側枝具倒

鉤刺，經營管理不易，整體竹林呈現荒廢狀態(圖4)。依照減量方法，本專案

基線為超過5年以上未伐採經營之竹林狀態。 

 (五)外加性之分析與說明 

基線情境為專案活動實施前的竹林狀態。依據112年10月12日環境部公

布的「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第8條第2項第3款辦理，即自願減

量專案之溫室氣體每年排放量總減量小於或等於二萬(20,000)公噸二氧化碳

當量(tCO2e)，專案計畫書之外加性分析得僅分析法規外加性。 

法規外加性分析方面，本專案之竹林經營活動，例如：除蔓、撫育等，

沒有違反目前任何相關法規之要求，此外，森林法雖定義森林為林地及其群

生竹、木之總稱，但於第三章森林經營與利用章節，尚未對竹林經營方式有

任何強制規範或說明。因此，竹林經營碳匯專案具備法規外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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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減量/移除量計算說明 

  (一)減量/移除量計算描述 

1.所引用減量方法之公式描述 

(1)基線移除(基線溫室氣體淨移除量) 

基線情境為專案活動下計入期間未執行本減量方法之情境，即為專案活

動實施前的土地使用方式，表示在基線情境下，專案邊界內所選碳庫儲存量

變化之和。 

根據專案邊界內竹林經營活動的碳庫選擇部分論述，主要考慮基線竹林

地上部生物量及收穫竹產品之碳儲存變化量。對於專案邊界竹林地內的少量

散生木，基線情境和專案情境都不進行計量監測。 

此外，基於保守性原則，不考慮基線情境下可能發生火災引起生物量燃

燒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基線碳匯量計算方法如下： 

      ΔCBSL,t = ΔCBM_BSL,t + ΔCHBP_ BSL,t                                           式 1 

依照方法學基線排放之計算，本專案之基線為超過5年以上未伐採經營

之竹林，其基線碳儲存量會隨時間增加而逐年下降，符合 CDM 方法學考量

生物量變化不顯著及保守性原則得忽略不計。 

參數 定義 單位 

ΔCBSL,t 
第 t 年(指未實施專案活動)之碳匯基線溫室氣

體淨移除量 
tCO2e yr-1 

ΔCBM_BSL,t 
第 t 年之專案邊界內基線林木生物量碳儲存的

年變化量 
tCO2e yr-1 

ΔCHBP_ BSL, 
第 t 年之專案邊界內基線收穫竹產品之碳儲存

變化量 
tCO2e y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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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專案移除(實際溫室氣體淨移除量) 

在竹林經營專案活動期間，專案邊界內所選碳庫的碳儲存變化量(專案

情境下，主要考量竹林生物量、收穫竹產品之碳儲存變化量及收穫搬出竹材

的運輸碳排放量，減去專案活動引起的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方

式如下： 

      ΔCAT,t = ΔCP,t - ECO2_ P,t - GHGE,t                                式 2 

      ΔCP,t  = ΔCBM_P,t + ΔCHBP_P,t                                      式 3 

參數 定義 單位 

ΔCAT,t 
第 t 年(指專案活動實施 t 年後)之碳匯實際溫室

氣體淨移除量 
tCO2e yr-1 

ΔCP,t 
第 t 年實行專案活動時，專案邊界內所選碳庫

之碳儲存年變化量 
tCO2e yr-1 

GHGE,t 
專案活動實施 t 年後，因施行專案而增加之非

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量 
tCO2e yr-1 

ΔCBM_P,t 
第 t 年實行專案活動時，專案邊界內竹林生物

量之碳儲存變化量 
tCO2e yr-1 

ΔCHBP_P,t 
第 t 年實行專案活動時，專案邊界內收穫竹產

品之碳儲存變化量 
tCO2e yr-1 

ECO2_ P,t 第 t 年，收穫搬出竹材的運輸碳排放量 tCO2e yr-1 

t 1, 2, 3, 4…，專案活動開始以後的年數 yr 

(3)洩漏排放 

依據「竹林經營碳匯專案小規模減量方法第1版」的適用條件，專案邊

界於活動實施前須已是竹林，不會引起專案前既有活動的轉移，因此專案活

動不存在潛在洩漏，故洩漏排放可忽略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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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減量 

竹林經營碳匯專案活動產生的專案減排量等於專案碳儲存變化量，減去

基線碳儲存變化量，如下式： 

    ΔCNET,t = ΔCAT,t - ΔCBSL,t                                                   式 4 

參數 定義 單位 

ΔCNET,t 第 t 年專案減排量 tCO2e yr-1 

ΔCAT,t 第 t 年專案碳儲存變化量 tCO2e yr-1 

ΔCBSL,t 第 t 年基線碳儲存變化量 tCO2e yr-1 

t 1, 2, 3, 4 …，專案活動開始以後的年數 yr 

2.所引用之預設數據與參數說明 

專案活動所引用之預設數據與參數，皆於各方程式下方進行解釋與說

明，包括使用之預設值，或一次性測定即可確定的參數和資料。 

  (二)減量/移除量計算 

1.基線移除(基線溫室氣體淨移除量) 

(1)基線竹林生物量碳儲存變化量 

專案邊界內竹林在專案活動實施前之竹林狀態，依據提出之2017年航遙

測影像及竹林現勘狀態圖(圖3、圖4)，證明符合本方法學定義竹林之土地合

格性。專案活動實施前此叢生竹林處於老化荒廢狀態，依照方法學基線移除

計算，符合超過5年以上未伐採經營之竹林定義，基線情境亦為成熟穩定階

段，符合 CDM 方法學考量現存木質生物量變化不顯著及保守性原則得忽略

不計。惟為求精確，仍建議於專案執行前以現地調查資料作為基線設定估算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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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線收穫竹材產品的碳儲存變化量 

當竹林處於經營狀態時，有竹材伐採情況，竹材中的碳以竹產品的形式

儲存，而不是立即排放到大氣中；依照減量方法基線竹產品計算，若竹林有

竹材伐採情況，應提供資料納入計算；超過5年以上未伐採經營之竹林，應

提供相關資料佐證。本專案基線情境為超過5年以上未伐採經營之竹林，無

收穫竹材，竹產品碳儲存量將忽略不計。 

(3)基線土壤有機碳儲存變化量 

基線情境下，估算竹林土壤有機碳儲存變化量；竹林土壤有機碳儲存量

雖多，但每年的變化量不大，其土壤碳儲存量長期保持穩定，即可忽略不計。

基於保守性和成本有效性原則，忽略不計。 

(4)基線排放總計 

ΔCBSL,t =ΔCBM_BSL,t + ΔCHBP_ BSL,t = 0 + 0 = 0 

2.專案移除(實際溫室氣體淨移除量) 

(1)專案活動竹林生物量碳儲存變化量 

依據減量方法之專案生物量計量方式，將竹林經營分為結構調整及結構

穩定等 2 種不同階段分別進行計算。在結構調整階段，竹林經營活動對竹林

的稈數、平均竹徑、竹齡結構等會發生明顯的變化。竹林進行結構調整起始

時間為專案活動起始時間，結構調整所需時間，視竹生長類別、竹林初始林

分狀況及竹林經營措施而定。在結構穩定階段，其竹林地上生物量通過新竹

發育和老竹採伐達到動態平衡狀態，因此將結構穩定階段的碳儲存變化量得

忽略不計。 

a.專案竹子地上生物量碳儲存變化量 

專案邊界內，竹林生物量碳儲存年變化量，即為專案竹林生物量碳儲存

變化量(∆CBM_P,t)。假設專案時間內(第 t1 至 t2 年)竹林生物量呈線性變化，

專案竹林生物量碳儲存變化量(∆CBM_P,t)。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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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CBM_P,t = 
 CBM_P,t2 - CBM_P,t1

                                             式 5 

參數 定義 單位 

ΔCBM_P,t 
第 t 年實行專案活動時，專案邊界內竹林生物

量碳儲存的年變化量 
tCO2e yr-1 

t1, t2 專案開始後的第 t1 及 t2 年，且 t1 ≤ t ≤ t2 yr 

t 1, 2, 3, 4…，專案活動實施的年數 yr 

此方法由於跨竹種廣域型模式之不確定性較大，建議採用區分 j 竹種的

推估模式進行。竹林生物量碳儲存量估算方面，主要將 j 竹種每公頃竹林生

物量(G)乘以專案竹林面積(A)，再利用 j 竹種含碳率(CF)將竹林生物量轉化

為碳含量，再利用 CO2 與 C 的分子量比值將碳含量轉換為二氧化碳當量，

計算公式如下： 

 CBM_P,t =Σj(GBM_ P,j,t × A_ P,j × CFj) × 44

12
                            式 6 

參數 定義 單位 

CBM_P,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專案邊界內，竹林生物

量碳儲存量 
tCO2e yr-1 

GBM_ P,j,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j 竹種平均每公頃竹林生

物量 
t d.m. ha-1 

A_ P,j 專案情境下，j 竹種總面積 ha 

CFj j 竹種的含碳率 % 

j 竹種 - 

t 1, 2, 3, 4…，專案活動實施的年數 yr 

44

12
 CO2分子量與 C 分子量的比值 - 

 t2 −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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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情境下，專案邊界內竹林實施經營活動之狀態。竹林生物量碳儲存

變化量估算方面，主要將 j 竹種每公頃竹林生物量變化量(ΔG)乘上 j 竹種種

植面積(A)，再利用 j 竹種含碳率(CF)將竹林生物量轉化為碳含量，再利用

CO2 與 C 的分子量比值將碳含量轉換為二氧化碳當量，即為基線竹林生物

量碳儲存變化量(ΔCBM_ P,t)。計算公式如下： 

  ΔCBM_ P,t =Σj(ΔGBM_ P,j,t × A_ P,j
 ×CFj ) × 44

12
                           

          =Σj((GBM_ P,j,t2 - GBM_ P,j,t1) × A_ P,j
 ×CFj ) × 44

12
        式 7 

參數 定義 單位 

ΔCBM_BSL,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之專案邊界內，竹林生

物量碳儲存的年變化量 
tCO2e yr-1 

ΔGBM_ P,j,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 j 竹種每公頃竹林生物量

變化量 
t d.m. ha-1 yr-1 

GBM_ P,j,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j 竹種平均每公頃竹林生

物量 
t d.m. ha-1 

A_ P,j 專案情境下，j 竹種總面積 ha 

CFj j 竹種的含碳率 % 

j 竹種 - 

t 1, 2, 3, 4…，專案活動實施的年數 yr 

44

12
 CO2與 C 分子量的比值 - 

專案情境下，專案邊界內各竹種平均每公頃竹林生物量，選擇「稈數預

估法」來估算 j 竹種平均每公頃竹林生物量(GBM_ P,j,t)。此方法為透過現地調

查各竹齡單稈平均重量(Ws)、含水率(MC)、j 竹種每公頃稈數(N1)及結構調

整後之 j 竹種每公頃稈數(N2)之相關數據。計算公式如下： 

t2 -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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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M_ P,j,t =ΣiΣy [Ws_ P,i,j,y,t
 ×(1+  MCj,y)-1×N_ P,i,j,y,t] ×10-3        式 8 

參數 定義 單位 

GBM_ P,j,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j 竹種每公頃竹林生

物量 
t d.m. ha-1 

Ws_ P,i,j,y,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i 分層 j 竹種 y 竹齡

單稈平均重量 
kg culm-1 

MCj,y y 竹齡 j 竹種的含水率 % 

N_ P,i,j,y,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i 分層 j 竹種 y 竹齡

每公頃稈數(量) 
culm ha-1 

10-3 將 kg 轉為 ton - 

i 分層 - 

j 竹種 - 

y 依竹齡分為幼竹及成竹(4 年生以上)兩類 - 

t 1, 2, 3, 4…，專案活動實施的年數 yr 

現勘本專案之叢生竹林調查資料顯示，莿竹林每公頃約有 208 clump，

平均每叢約有 52 culm，每叢活竹與枯死竹比例約為 1:1.05，因此，整體莿

竹林每公頃蓄積量約有 10,816 culm，幼竹與成竹的比例約為 21:79。竹冠密

度在 60-75%以上，整體竹林呈現相當程度的均質狀態。 

綜合前述莿竹林(叢生型竹林)經營之研究為基礎，以竹林更新撫育為主，

每年更新 1/5 總面積之莿竹林，竹林結構調整為幼竹與成竹之比例 1：1，5

年後完成莿竹林結構調整，並依照前人研究結果，推估莿竹林合理萌發率與

蓄積量，依照現勘調查之各竹齡單稈平均重量(Ws)、含水率(MC)及竹林結構

調整前後各竹齡竹稈推估枝數(N1、N2)，即可求得 j 竹種每公頃竹林生物量

變化量(ΔG)。根據現勘結果推估每公頃活竹稈數 5,276 culm，幼竹約有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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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m，成竹約有 4,168 culm，若以目前蓄積量每公頃 10,816 culm 為莿竹林

結構穩定階段之狀態，其結構穩定階段幼竹約有 5,408 culm，成竹約有 5,408  

culm。根據式 7 及式 8，計入期 15 年期間每年估算如下： 

表 7 叢生竹林之各竹齡竹稈重量、含水率、結構調整前後之稈數以及生物量 

竹齡 
Ws_ P,i,j,y,t 

(kg) 

(1+  MCj,y)-1
 

(%) 

N_P, y, j,t1 (culm) 

結構調整階段 

N_P, y, j,t2 (culm) 

結構穩定階段 
10-3

 
ΔGBM_ P,j,t 

(t d.m. ha-1) 

幼竹 41.60 187.26 1,108 5,408 0.001 95.53 

成竹 45.50 176.71 4,168 5,408 0.001 31.93 

合 計 127.46 (t d.m. ha-1) 

數據來源：由本團隊現地調查所得 

將 j 竹種每公頃竹林生物量(G)乘上每年更新 1/5 之 j 竹種總面積(A)，

再利用 j 竹種含碳率(CF)將竹林生物量轉化為碳含量，再乘上用 CO2與 C 的

分子量比值將碳含量轉換為二氧化碳當量，即為專案竹林生物量碳儲存變化

量(ΔCBM_P,t)。 

 ΔCBM_P,t =Σj=1(ΔGBM_ P,j,t × A_ P,j × CFj) ×44

12
  

          =Σj=1((GBM_ P,j,t2- GBM_ P,j,t1) × A_ P,j
 ×CFj ) × 44

12
  

         = (127.46×1/5×5×0.46)×
44

12
  

         = 214.98 (tCO2e) 

表 8 專案活動期間生物量碳儲存變化量 

            參數 

年度 

ΔGBM_ P,j,t 

(t d.m. yr-1) 

ΔCBM_P,t 

( tCO2e yr-1) 

第 1 年 127.46 214.98 

第 2 年 127.46 214.98 

第 3 年 127.46 214.98 

第 4 年 127.46 214.98 

第 5 年 127.46 214.98 

第 6 年 0 0 

第 7 年 0 0 

t2 -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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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案收穫竹產品的碳儲存變化量 

收穫竹產品是竹林經營項目的主要碳匯來源，收穫竹產品不包括竹筍。

本減量方法的竹產品碳儲存變化量，參考 GPG-LULUCF(IPCC, 2003)中定義

收穫林產品的碳儲存類型和對於林產品半衰期的研究，採用下述公式計算： 

    ΔCHBP_ BSL,t = CABM_ P,t
 ×BPPav,j,BL                                         式 11 

    CABM_ P,t =Σj(GA BM_ P,t ×A_ P,cj ×CFj) ×
44

12
 

 
                             式 12    

    本專案活動依照下列方法來估算收穫 j 竹種平均每公頃竹林地上部生物

量(GA BM_ P,t)，如下： 

      GA BM_ P,t =ΣiΣy [Ws_ P,i,j,y,t
 ×(1+  MCj,y)-1×N_P,j,y,t]×  10-3              式 13 

    根據公式 13 估算 j 竹種平均每公頃竹林地上部生物量(GA BM_ P,t)，現勘

調查資料 MCj,y = 76.71%  Ws_ P,i,j,y,t = 45.50kg culm-1，再將公式 13 所估算出

之數值帶入公式 12 中，依據減量方法當收穫竹產品 20 年後最終儲存率BPPav,

莿竹= 14.54%，每年伐採後依比例計算之成竹(79%)，估算竹產品之碳匯如下： 

【專案前 5 年】收穫竹產品碳儲存變化量估算 

    依現勘調查資料，莿竹林約有 208 clump/ha，每叢活竹與枯死竹比例約為

1:1.05，推估每公頃活竹稈數 5,276 culm。於結構調整期間，每年收穫 1/5 總

第 8 年 0 0 

第 9 年 0 0 

第 10 年 0 0 

第 11 年 0 0 

第 12 年 0 0 

第 13 年 0 0 

第 14 年 0 0 

第 15 年 0 0 

合計 1,074.90 

數據來源：由本團隊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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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之莿竹林，即每年收穫 1 ha，依照幼竹與成竹比例，約有 79%為成竹，約

有 4,168 culm，再依照前述成竹之單枝竹稈重(Ws)及含水率(MC)進行收穫竹

產品生物量估算。CFj = 0.46 (本團隊調查) 

GA BM_ P,t =ΣiΣy [Ws_ P,i,j,y,t
 ×(1+  MCj,y)-1×N_P,j,y,t]×  10-3 

                =45.50 ×(1.7671)-1×4168×10-3 

                =107.32 (t d.m.) 

CABM_ P,t =Σj(GA BM_ P,t ×A_ P,cj ×CFj) × 
44

12
  

             =107.32 ×1 ×0.46 × 
44

12
  

             =181.01 (tCO2e) 

CHBP_ P,1 = CABM_ BSL,t
 ×  BPPav,莿竹 

               =181.01 × 14.54% 

          =26.32 (tCO2e) 

【專案第 6-15 年】收穫竹產品碳儲存變化量估算 

    於結構穩定之階段，以目前莿竹林蓄積量每公頃 10,816 culm 為莿竹林結

構穩定階段之狀態，每年收穫 1/5 總面積之莿竹林，即每年收穫 1 ha，依照結

構穩定之幼竹與成竹比例，約有 50%為成竹，約有 5,408 culm，再依照前述成

竹之單稈平均重(Ws)及含水率(MC)進行收穫竹產品生物量估算。 

GA BM_ P,t =ΣiΣy [Ws_ P,i,j,y,t
 ×(1+  MCj,y)-1×N_P,j,y,t]×  10-3 

            =45.50 ×(1.7671)-1 × 5408 ×10-3 

            =139.25 (t d.m.) 

CABM_ P,t =Σj(GA BM_ P,t ×A_ P,cj ×CFj) × 
44

12
  

             =139.25 × 1 × 0.46 × 
44

12
  

                   =234.87 (tCO2e) 

CHBP_ P,6 = CABM_ BSL,t
 ×  BPPav,莿竹 

               =234.87 ×14.54% 

                  =34.15(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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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15 年】林產品碳儲存變化量總估算 

ΔCHBP_ P,t = CHBP_ P,1 ×5+ CHBP_ P,6×10  

         = 26.32 ×5 + 34.15 ×10 

        = 131.60 + 341.50 

        = 473.10 (tCO2e) 

參數 定義 單位 

ΔCHBP_ P,t 
第 t 年時，專案情境竹產品碳儲存的年變化

量 
tCO2e yr-1 

CABM_ P,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專案邊界內，收穫竹材

生物量碳儲存量 
tCO2e yr-1 

GA BM_ P,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j 竹種平均每公頃收穫

竹材生物量 
t d.m. ha-1 

A_ P,cj 專案情境下，j 竹種收穫面積 ha 

N_P,j,y,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收穫 i 分層 j 竹種 y 竹

齡每公頃稈數(量) 
culm ha-1 

Ws_ P,i,j,y,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i 分層 j 竹種 y 竹齡單

稈平均重量 
kg culm-1 

MCj,y y 竹齡 j 竹種的含水率 % 

CFj j 竹種的含碳率 % 

y 竹齡，以成竹(4 年生以上)為主 - 

BPPav,j,BL 

收穫 j 竹種竹產品之最終儲存率 

BPPav,j,BL = Σty [BPPty,j ×  (1-BWty) ×OFty] 

OFty =e( - BL * ln(2) / HLty) 

當收穫竹產品 20 年後最終儲存率推估如下： 

BPPav,桂竹   = 0.1164 = 1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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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Pav,孟宗竹 = 0.2812 = 28.12% 

BPPav,莿竹   = 0.1454 = 14.54% 

BPPav,長枝竹 = 0.0911 =  9.11% 

t 1, 2, 3, 4…，專案活動實施的年數 yr 

44

12
 將 C 轉換為 CO2的分子量比值 - 

(3)收穫搬出竹材的運輸碳排放量 

    依據「竹林經營碳匯專案小規模減量方法第 1 版」，在專案期間，若竹

林有伐採收穫時，從竹林地搬出至竹材集散地，所使用交通運輸工具產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應計入專案排放中。專案申請者應提供竹林地運輸至竹材

集散地之距離和收穫搬出總重量等相關資料，並依實際運輸情境，選擇環境

部最新公告之碳足跡排放係數，估算其收穫搬出竹材的碳排放量。計算公式

如下： 

    ECO2_P,t = WBM_ P,j,t × Σ(D BM_ P,t ×EFCO2) ×  10-3
  

 
                   式14 

根據公式14，本專案最近竹材集散地距離40km，營業大貨車(3.5公噸以

上/柴油)碳足跡排放係數為0.131 kgCO2e/tkm，概略估算如下。 

   【專案前5年】 

ECO2_P,t1 = WBM_ P,j,t1 × Σ(D BM_ P,t ×EFCO2) ×10-3
  

 
                      

      = (45.5 ×4168 ×10-3) ×40 ×0.131 ×10-3 

      = 189.64 ×40 ×0.131 ×10-3 

       = 0.99(tCO2e) 

   【專案6-15年】         

ECO2_P,t6 = WBM_ P,j,t6 × Σ(D BM_ P,t ×EFCO2) ×10-3
  

 
                      

      = (45.5 ×5408 ×10-3) ×40 ×0.131 ×10-3 

      = 246.06 ×40 ×0.131 ×10-3 

       = 1.29(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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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定義 單位 

ECO2_ P,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收穫搬出竹材的運輸

碳排放量 
tCO2e yr-1 

WBM_ P,j,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j 竹種收穫總竹材鮮重 ton 

D BM_ P,t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竹材至竹材集散地之

距離 
km 

EFCO2 

環境部最新公告之車種及碳足跡排放係數，

以下數值提供參考(113 年公告)： 

營業小貨車(3.5 公噸以下/汽油)：0.683 

營業小貨車(3.5 公噸以下/柴油)：0.587 

營業大貨車(3.5 公噸以上/柴油)：0.131 

kgCO2e/tkm 

10-3 將 kg 轉為 ton - 

(4)專案土壤有機碳儲存量變化 

依據「竹林經營碳匯專案小規模減量方法第1版」之適用條件，規範竹

林經營活動之土壤管理，除經營上的需要(如病株移除等)外不採用深翻根株

之方式，預期專案活動土壤擾動強度(面積比例、頻度)不會大於基線情境，

因此不需考慮土壤有機碳庫。 

(5)專案邊界內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量 

依據「竹林經營碳匯專案小規模減量方法第1版」對於專案事前估計，

由於無法預測專案邊界內的火災發生情況，因此可以不考慮森林火災造成的

專案邊界內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 

(6)專案實際溫室氣體淨移除量 

依據公式2及公式3及收穫搬出竹材的運輸碳排放量，計入期15年期間專

案實際溫室氣體淨移除量估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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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數 

年度 

竹林生物量

碳儲存變化 

收穫竹產品

碳儲存變化 

收穫搬出竹

材運輸碳排

放量 

專案非二氧

化碳溫室氣

體排放量 

總計 

(ΔCBM_P,t) (ΔCHBP_P,t) (ECO2_P,t) (GHGE,t) (ΔCAT,t) 

A B C D A+B-C-D 

第 1 年 214.98 26.32 0.99 - 240.31 

第 2 年 214.98 26.32 0.99 - 240.31 

第 3 年 214.98 26.32 0.99 - 240.31 

第 4 年 214.98 26.32 0.99 - 240.31 

第 5 年 214.98 26.32 0.99 - 240.31 

第 6 年 0 34.15 1.29 - 32.86 

第 7 年 0 34.15 1.29 - 32.86 

第 8 年 0 34.15 1.29 - 32.86 

第 9 年 0 34.15 1.29 - 32.86 

第 10 年 0 34.15 1.29 - 32.86 

第 11 年 0 34.15 1.29 - 32.86 

第 12 年 0 34.15 1.29 - 32.86 

第 13 年 0 34.15 1.29 - 32.86 

第 14 年 0 34.15 1.29 - 32.86 

第 15 年 0 34.15 1.29 - 32.86 

合計 1530.15 

3.洩漏排放 

依據「竹林經營碳匯專案小規模減量方法第1版」的適用條件，專案邊

界於活動實施前須已是竹林，不會引起專案前既有活動的轉移，因此專案活

動不存在潛在洩漏，故洩漏排放可忽略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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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入期計算摘要 

1.減量(人為溫室氣體淨移除量)ΔCNET,t = ΔCAT,t - ΔCBSL,t 

依據公式4，計入期15年期間每年人為溫室氣體淨移除量估算如下: 

表 9 專案活動期間人為溫室氣體淨移除量(tCO2e) 

     參數 

年度 

基線溫室氣體淨

移除量 

實際溫室氣體

淨移除量 
洩漏排放 總計 

(ΔCBSL,t) (ΔCAT,t)  (ΔCNET,t) 

A B C B-A-C 

基線 0 0 - 0 

第 1 年 - 240.31 - 240.31 

第 2 年 - 240.31 - 240.31 

第 3 年 - 240.31 - 240.31 

第 4 年 - 240.31 - 240.31 

第 5 年 - 240.31 - 240.31 

第 6 年 - 32.86 - 32.86 

第 7 年 - 32.86 - 32.86 

第 8 年 - 32.86 - 32.86 

第 9 年 - 32.86 - 32.86 

第 10 年 - 32.86 - 32.86 

第 11 年 - 32.86 - 32.86 

第 12 年 - 32.86 - 32.86 

第 13 年 - 32.86 - 32.86 

第 14 年 - 32.86 - 32.86 

第 15 年 - 32.86 - 32.86 

合計 1530.15 

四、監測計畫 

(一)應被監測之數據與參數 

專案執行期間需對下列參數進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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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參數 A_ P,j 

數據單位 ha 

應用的公式編號 6、7 

描述 專案情境下，j 竹種總面積 

數據來源 實地量測或地理資訊系統(GIS)量測 

量測程序 
可採用已公開發表或正式出版竹林資源調查及監測相關手

冊或指南說明，或GPG LULUCF中描述的步驟 

監測頻率 專案註冊前進行竹林資源調查及申請查證前進行監測 

QA/QC 程序 收集之數據至少保存至最後一次核發減量額度後 2 年 

備註  

 

數據/參數 A_ P,cj 

數據單位 ha 

應用的公式編號 12 

描述 專案情境下，j 竹種收穫的面積 

數據來源 實地量測或地理資訊系統(GIS)量測 

量測程序 
可採用已公開發表或正式出版竹林資源調查及監測相關手

冊或指南說明，或GPG LULUCF中描述的步驟 

監測頻率 使用此計算方式時及專案申請查驗前 

QA/QC 程序 收集之數據至少保存至最後一次核發減量額度後 2 年 

備註  

 

數據/參數 Ws_ P,i,j,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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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單位 kg culm-1 

應用的公式編號 8、13 

描述 專案情境下，第 t 年，i 分層 j 竹種 y 竹齡單稈平均重量 

數據來源 實地量測 

量測程序 
可採用已公開發表或正式出版竹林資源調查及監測相關手

冊或指南說明 

監測頻率 專案註冊前進行竹林資源調查及申請查證前進行監測 

QA/QC 程序 收集之數據至少保存至最後一次核發減量額度後 2 年 

備註  

 

數據/參數 N_ P,i,j,y,t 

數據單位 culm ha-1 

應用公式編號 8 

描述 i 分層 j 竹種 y 竹齡每公頃稈數(量) 

數據來源 實地量測 

量測程序 
可採用已公開發表或正式出版竹林資源調查及監測相關手

冊或指南說明 

監測頻率 專案註冊前進行竹林資源調查及申請查證前進行監測 

QA/QC 程序 收集之數據至少保存至最後一次核發減量額度後 2 年 

備註  

 

數據/參數 N_P,j,y,t 

數據單位 culm h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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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公式編號 13 

描述 收穫 j 竹種 y 竹齡每公頃稈數(量) 

數據來源 實地量測 

量測程序 
可採用已公開發表或正式出版竹林資源調查及監測相關手

冊或指南說明 

監測頻率 專案註冊前進行竹林資源調查及申請查證前進行監測 

QA/QC 程序 收集之數據至少保存至最後一次核發減量額度後 2 年 

備註  

 

數據/參數 MCj,y 

數據單位 % 

應用的公式編號 8、13 

描述 j 竹種 y 竹齡的含水率 

數據來源 實地量測 

量測程序 
可採用已公開發表或正式出版竹林資源調查及監測相關

手冊或指南說明，或 GPG LULUCF 中描述的步驟 

監測頻率 專案註冊前進行竹林資源調查及申請查證前進行監測 

QA/QC 程序 收集之數據至少保存至最後一次核發減量額度後 2 年 

備註  

 (二)抽樣計畫 

1.確認專案邊界與竹林調查面積 

在樣區設置與調查前，利用地號或座標申請 2 年內或最新的高解析之航

遙測影像(航照正射影像圖、衛星影像圖、無人機(UAV)或空載光達(Li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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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射影像圖)，對地籍範圍內：竹種、竹林分布情形，產製出竹林分布圖。並

配合其他GIS相關資訊：道路、地形圖等進行調查規劃。竹林分布區域需要

在調查區域地圖中明確標示出來，即使竹林分布區域不相連，亦應逐一計算

每區塊竹林面積，最後加總計算整體竹林地面積。 

2.樣區分層、大小與數量 

依照減量方法，在進行竹林資源調查時，建議以專案邊界範圍內林分狀

態(如林冠覆蓋率等)分為不同區域，即分層取樣。當專案邊界範圍內之林分

呈現相當程度的均質狀態時，亦可直接採簡單隨機取樣(不需分層，分層取

樣可視為僅有一層，即i=1)。將專案邊界範圍內分為 1 至i層區域後，各別調

查每一分層生物量碳儲存年變化量總和並加總，即為專案碳儲存年變化量。

目測選取不同鬱閉程度之竹林進行調查，設置 0.01 ha (長 12.8 m x寬 7.8 m)

的長方形樣區，樣區中心設垂直(寬)與平行(長)坡面方向之兩條樣線，並依

現勘坡度修正其樣區長邊，如下圖 5。樣區設置後，需詳細記錄樣區的行政

位置、編號和樣區中心點的GPS座標及樣區林分結構等相關調查資訊。 

本專案活動的地點位於○○市隸屬於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分

署第○○林班內之莿竹林地內，約 5 ha的莿竹林地，林班內目測選取不同

鬱閉程度的竹林，隨機進行調查，共調查 24 個 0.01 ha(長 12.8 m x寬 7.8 

m)的長方形樣區，並依現勘坡度修正其樣區長邊，進行竹林現況調查，其

整體竹林竹叢數量約 208 clump/ha，每叢活竹與枯死竹比例約為 1:1.05，活

上坡

下坡

63

4 5

上坡

下坡

63

4 5

上坡

下坡

63

4 5

竹林樣區面積為 0.01 公頃，並沿樣

區中心線及假想之中心垂直線劃分

為 4 個象限，編號依序為 3、4、5、

6，分別就各象限之竹類予以記錄。 

圖 5. 竹林樣區與調查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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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稈數約有 5,276 culm/ha，枯死稈數約有 5,540 culm/ha，推估竹林蓄積量

10,816 culm/ha，竹叢間距平均 6.3-6.9 m，活竹稈平均胸徑 8.39-8.9cm，活

竹稈平均竹高 16.8-17.4m，竹冠密度在 60-75%以上，整體竹林呈現相當程

度的均質狀態，其整體竹林現況資源調查與座標資訊如表 10 所示。 

表 10 樣區之座標(採用 TWD97 TM2 地理坐標)位置坡度及海拔高度 

樣區編號 X_97 Y_97 海拔(m) 坡度(°) 竹冠密度(%) 

1 192271 2528327 124 26 90 

2 192237 2528324 124 29 80 

3 192215 2528340 131 19 85 

4 192265 2528365 133 23 90 

5 192293 2528366 140 13 75 

6 192246 2528453 143 23 80 

7 192260 2528385 143 33 90 

8 192233 2528445 141 26 60 

9 192210 2528391 136 0 50 

10 192242 2528359 129 15 45 

11 192251 2528306 128 0 60 

12 192288 2528491 142 20 45 

13 192307 2528461 130 27 50 

14 192350 2528493 114 7 50 

15 192361 2528472 116 20 60 

16 192333 2528423 133 10 40 

17 192276 2528320 116 12 85 

18 192316 2528358 132 37 70 

19 192329 2528367 140 12 35 

20 192207 2528231 116 4 60 

21 192182 2528263 97 22 60 

22 192212 2528222 115 4 60 

23 192239 2528491 144 23 65 

24 192253 2528520 141 2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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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監測計畫其他要素 

1.監測時間與次數 

監測計畫應於申請查證前進行，提供相關數據，以查證竹林碳庫之碳儲

存變化量及專案移除量。竹林監測調查週期為 3-5 年，監測調查完成前，避

免進行伐採作業。 

2.品質控制和品質保證(QC/QA) 

調查與監測時建議採取下列措施，確保調查品質： 

(1)建議應有竹林或相關專業領域之監測團隊和管理人員，並建立階層

的分工與職責。 

(2)調查作業前須對監測團隊進行培訓，確保調查方法之一致性及使用

工具及設備之統一。 

(3)調查表格須使用同一個紀錄表格，其使用的單位與紀錄必須一致(如：

重量單位為kg，直徑單位為cm，測量竹高單位為m，重量單位紀錄至

小數點第 1 位，長度單位紀錄至小數點第 1 位)。 

(4)調查期間應交叉檢查和重點查核。 

(5)量測儀器與工具須每 5 年進行檢查與校正，確保量測數據確實可靠。 

(6)確保資料蒐集與篩選的準確性，並在必要時修正異常值。 

3.精密度要求 

參照A/R CDM 專案活動的林木及灌木碳儲存與變化估算工具

(Estimation of carbon stocks and change in carbon stocks of trees and shrubs in 

A/R CDM project activities，2013)之精密度要求。 

4.監測結果與紀錄 

監測過程收集之資料與數據，皆須以電子檔或紙本方式保存相關資料，

保存至最後一次核發減量額度後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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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案活動期程描述 

(一)專案活動執行期間 

       專案起始日為民國113年1月1日。 

(二)專案計入期 

       專案為林業類型專案，計入期15年。 

       時間為民國114年1月1日至民國129年12月31日。 

六、環境衝擊分析 

依據「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第 8 條第 2 項，溫室氣體每年

排放量總減量小於或等於二萬(20,00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者，得免除

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見調查。 

七、公眾意見描述 

依據「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第 8 條第 2 項，溫室氣體每年

排放量總減量小於或等於二萬(20,000)公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者，得免除

環境衝擊分析及公眾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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